
課程名稱 人、教育與法

課程屬性 社會與生活 課程編號 901-440

授課老師

上課時間 每週四晚上07:00-09:50 第一次上課日期 2001年03月08日（星期四）

課程理念

關於這一門課：

1.為什麼想開這門課？希望帶領學員共同學習甚麼

生命本身的開展，若愈是根據其外在人為現實因素的計畫或外在環境的影響，愈少能有真正具創
意或屬於自己生命底層價值的自我實現。人的生命若要真能喜悅的自我投入與實現，是要自己透
過自我生命的追求與探索，而由此得知較接近於自己內在的本性與結構，發現自己本身的興趣與
性向，而由此投入生命。每個人若能在生命的成長過程中，逐漸培養這樣的意識導向，而以自我
實現的動機來了解自己與開展生命，如此最自然之自我本性在生命中的實現，最能引發出自己內
在生命的精靈而喜悅生活。人本身的人格結構並非只是與生俱來，而是經過一段長期持續的歷程
，由他身邊所信賴之所有關係的人與環境，學習而開展。因此，教育者與教育環境對一個人的人
格形塑，具有關鍵性的影響。一個從事教育的人或環境，本
身如果不是自由的，是不可能讓一個接受其教育而學習的人發現自我、開展自我而實現自我的。
學校作為最重要的教育環境，它與教師和學生之關係，是不適合以命令式的公務員層級關係來規
範與進行的。我國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：「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。」然而，如何經由
人的自我實現的思考，來具體建構國民教育基本權利的實質內涵，而落實其保障？這就是本課程
開設的目的，也就是想與各位學員共同討論台灣教育法制的未來導向。

3.上課的方式是怎麼進行的？學生可以有什麼收穫？  	

本課程之進行是經由問題導向的提問來切入議題，著重於透過學員與學員、學員與講師的雙向溝
通方式來瞭解問題與解決問題。講師提供比較精準的資訊及幾個主要的學院及實踐上的不同思考
方向，作一綜合的討論。在此脈絡上，如有機會，將邀請相關的教育從業人員參與，陳述親身經
驗並參加學員間的討論。 

4.如何取得學分？（評量方式）

在開學後第一堂課由學員共同討論之。

招生人數| 35 人（若非課程特殊需求，每班招收人數至少 35 人。）

學分收費| 3 學分 3000 元（18 週課程/一次上課 3 小時）

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

1 2001-03-08
晚上07:00～09:50

 講在前頭：人、教育與法的三角關係。什麼是憲法上的基本權
利規定？教育與法的目的是什麼？ ——
以人的自我實現為導向。

2 2001-03-15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人的自我實現？人的自我實現與社會存在著何種關係？
什麼是法規範？人的自我實現與社會的關係在法規範上有怎樣
的意義？

3 2001-03-22  教育是一種文化嗎？文化與法規範有怎樣的相互關連？法規範



晚上07:00～09:50 與教育又存在著如何的建構關係？ ——
以人的自我實現作為教育事務的法建構。

4 2001-03-29
晚上07:00～09:50

 如何從憲法的根本規定中找尋教育法制的整體思考基礎？國民
教育基本權利與學術自由的差異何在？學校法制與大學法制的
分野精神究竟在哪裡？為何本課程的核心內容集中在與地方（

5 2001-04-05
晚上07:00～09:50

 國民教育法制的思想萌芽是由何而來的？ ——
宗教改革、產業革命、政治革命、與民族主義興起。
其他國家的國民教育法制發展又是如何？ —— 以德國為例。

6 2001-04-12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國民教育基本權利？為何我國憲法第21條會規定：「人
民有受國民教育的權利與義務。」？究竟受國民教育是一種權
利，還是一種義務？

7 2001-04-19
晚上07:00～09:50

 國民教育基本權利對學生有什麼意義？是對學生的精神思想自
我實現，還是政治自我實現，或是經濟自我實現具有意義？

8 2001-04-26
晚上07:00～09:50

 誰是國民教育基本權利的主體？如果是學生，他（她）是否具
有基本權利的權利能力與主張能力？誰又是保障國民教育基本
權利實現的參與者？父母、教師與國家在學生國民教育基本權

9 2001-05-03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憲法上的基本原則？人性尊嚴、民主原則及民生福利國
家原則與國民教育法制有什麼關係？

10 2001-05-10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法治國原則？法治國原則與國民教育法制又存在著什麼
關係？

11 2001-05-17
晚上07:00～09:50

 國民教育法制與學生的國民教育基本權利有何關聯？國民教育
基本權利是否為國民教育法制的主要規範形成的內涵？國民教
育基本權利具有什麼樣的功能？國民教育基本權利之功能建構

12 2001-05-24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國民教育基本權利的防禦權功能？透過防禦權功能所形
成的保護法益是什麼？ —— 學生的自我實現權、父母的教育
權、教師的教學自由與私立學校的設立自由。

13 2001-05-31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國民教育基本權利的社會基本權功能？透過社會基本權
功能所形成的保護法益是什麼？ —— 現有教育設施之入學的
請求權、必要教育設施之創設的請求權、國民教育的免納學費

14 2001-06-07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國民教育基本權利的客觀價值秩序功能？透過客觀價值
秩序功能所形成的保護法益是什麼？ —— 國民教育法、強迫
入學條例以及以學生的自我實現為核心的課程標準、教育計畫

15 2001-06-14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國民教育基本權利的制度性保障功能？透過制度性保障
功能所形成的保護法益是什麼？ —義務教育制度、私立學校制
度、國家對學校的監督制度與教育的地方自治制度。

16 2001-06-21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國民教育基本權利的組織與程序保障功能？透過組織與
程序保障功能所形成的保護法益是什麼？ —以學生的自我實現
為核心的學校自治、學生代表參與學校自治的組織、父母代表

17 2001-06-28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多元文化國？多元文化國的教育建制又是如何？什麼是
國家的中立性原則與教育行政中立原則？什麼又是國家的寬容
原則與教育行政寬容原則？

18 2001-07-05
晚上07:00～09:50

 什麼是學術自由？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有何關係？大學自治與
公法人地位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？
總結： 邁向二十一世紀台灣教育法制的根本問題及其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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